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致：立法會食物安全及環境衞生事務委員會 

         

抗議食環署閉門造車、黑箱作業 

要求成立跨部門政府專責小組、公正處理棚仔搬遷 

 

   本人等為仍在棚仔(欽州街小販市場)經營的 53 位布販，其中包括已承認安置身份的

33 位無牌經營者、17 位被拒絕承認的無牌經營者及 3 位牌主；在過往一年，我們與

食環署深水埗地區總監一直保持會面溝通，但最終換來違背我們意願的「八折市價租

金」方案、拒絕承認 17 位棚仔經營者、抄襲棚仔民間方案；在以往會面中，地區總監

不單只讓部份親其立場的區議員陪同會面，更拒絕協助棚仔的義工入內紀錄；而至今

仍未有意公開多次會面之會議紀錄。 

   在此，我們要求，政府能安排食環署長級或以上的決策官員與棚仔布販會面，並促

成設立跨政府部門專責小組處理棚仔事宜，重新與布販協商搬遷補償安排。我們知道，

食環署已安排裝修改裝現時通州街臨市街市的間隔；但在政府未能就遷置補償、布市

場間隔、新布藝市集方案上與棚仔布販達成共識，我們一眾布販唯有堅持不遷不拆!  

 

(1) 十七人審核標準「搬龍門」、程序馬虎，要求一視同仁重新審核 
   

1.1) 食環署捏造事實、謊稱多次調查 

  食環署聲稱，在 2013 年底至 2014 年初，在布市場內進行了共六次實地調查，確認

場内的無牌經營者人數，並表示布販如在任何一次實地調查中被證實在布市場內營運，

均會計算在內。但最後，食環署只確認了場内 33 名無牌小販，卻拒絕承認其餘 17 名

同樣在布市場内獨立並長時間經營的無牌小販。 

   我們可以確認食環署並沒有獨立進行六次無牌小販突擊登記，全體 17 人亦已經按

食環署的要求，盡力配合問卷調查和核實程序，提供包括商業登記、電費單、電話單、

不同年份的發票及收據、經營時間及模式，以及貨源等資料。我們已經多番解釋，17

人分別基於生病、往返廁所、因事離港或因生意而外出等原因，未能在當初的登記時

出現；而部份人因害怕無牌經營受罰而離開躲藏，部份則遭到現場人員拒絕登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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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 十七人與三十三人之審核標準不一 

  食環署批核 33 人的確認資格及要求，與 17 人的審核標準完全不同，根本係雙重標

準。33 人至今從不需要出示有關資料證明，亦有同一家庭嘅成員、兩夫妻同時被承認。

從食環署承認的 33 人中，我們可以見到有兩大審核原則：(i)2013 年仍在棚仔經營謀

生；(ii)獨立經營；這與 17 位未獲確認的聲請者是否與 33 人份屬夫妻、親子或姻親根

本無關。食環署拒絕 17 人的理由，完全忽視布販行業多因親友關係入行、互相幫忙的

行業特性。小販的家庭運作亦並非獨立經營，助手之前爲牌主經營，之後則多與家人

合伙（雖然部份人有獨立商業登記）。 

 

1.3) 十七人的審核程序馬虎、毫不瞭解棚仔情況： 

  在 17 位被拒絕承認安置身份的布販中，有充足證據以證明其在棚仔長時間經營；亦

有傳媒報導證實。食環署拒絕的理由，極為荒謬，例子有： 

(i )「2 歲在棚仔經營」的說法尤其荒謬；食環署職員誤將 2012 年發出的單據，當成

1996 年發出的單據，可見審核程序如何粗疏! 

(ii)食環署以「供電檔戶與經營攤檔地點不相符」拒絕；事實係，部份電錶因當年火警

而受損毀，在政府沒有提供相關維修之下，布販唯有被迫自行申請更改安裝位置。 

 

1.4) 要求統一審核標準、公正審核十七人之遷置補償身份 

   關鍵應是申訴者是否以牌檔維生；另外，由於現在並非申領小販牌照，是否家屬關

係從來不是街市租戶的考慮因素。食環署聲稱的三十三人檔位登記，程序混亂；曾有

布販被職員錯認檔位編號，與職員多番爭辯澄清後，才能獲登記承認身份。我們要求， 

 

1.4.1) 設立個案審批專責小組，在中立人仕(如各級議員)的陪同下，重新審理 17 人

的聲請個案，避免有位置衝突（即有份處理審批的官員）的食環署官員自我審

核。我們已有足夠資料顯示，食環署掌握的資料並不可靠，在遞交資料過程中，

資訊混亂，要求不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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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4.2) 提供 2013 年底至 2014 年初六次實地調查的詳細資料，包括日期、時間、地

點、行動詳情(包括相片及其他記錄)、登記數目及登記準則等，以確證署方是以

有系統、合理及統一的標準，公平看待所有聲請的無牌小販。 

1.4.3) 食環署應清楚交待三十三人之審核標準及獨立經營的定義，並一視同仁處理      

     十七人。 

 

(2) 要求大幅減免搬遷後的租金、提供小販牌照選擇 

    署方提出 33 位確認無牌小販可選擇以圍內競投方式競投通州街臨時街市的空置

檔位繼續經營，而競投底價則是按個別檔位市值租金的 80%，即為每月港幣 2,200 元

至 4,960 元（視乎檔位面積）。署方還聲言比較其他街市，此仍合理的租金水平。這

種說法實有誤導公眾之嫌! 

 

2.1) 尊重棚仔布販歷史背景、按照已有小販搬遷方式處理 

   棚仔小販已是二度搬遷。早於 1978 年，我們已因興建地鐵，解決交通問題而被逼

搬遷。誰知現在又因興建 200 個居屋，稱減輕住房問題而犧牲；由始至終，我們的命

運都被逼配合城市發展的步伐，搬遷從來意味著，生意上的損失及顧客群的流失。根

據以往的歷史及慣例，政府主動進行小販搬遷，均需設立優惠補償(包括原租或減租搬

遷等)，當中並不涉及對個別小販社群的特殊恩惠。 

  現仍經營的無牌小販一直有與牌主合作經營，需要協助牌主繳交每年港幣四千多元，

即每月港幣約$383 元，絕非沒有繳付任何檔位租金。只是近年間，食環署因著有意收

回棚仔，才停止續發助手牌照及收取牌費，以至使現時只剩下無牌小販。我們亦需要

指出，食環署一直放任棚仔自生自滅，從來未有協助提供水、電、保安及防火設施等；

直至近年才陸續加設。政府及食環署過往一直默許前助手在牌主退牌後接續無牌經營，

當中政府的管理失職同樣難辭其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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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2) 「八折市價租金」過於昂貴、大大增加經營成本 

   署方在諮詢布販對租金的期望下，仍單方面提出現時建議的不合理水平，我們深表

失望及備受愚弄! 署方現時提昇每月租金高達 10 至 12 倍，根本沒有了解現時小販的

經營實況。這種開天殺價，落地還錢的方式，既不尊重署方自己早已承認的布市場歷

史及特色，也不考慮搬遷後檔販的生存條件。  

   租金成本大增，削弱競爭力，變相摧毀布販生計事實上，深水埗的商業租金今年都

有下降的趨勢，例如： 850 呎的基隆街地舖租金為月租$15,000 (即約$18 呎價)，而

基隆街本身是布匹商店集中的街道，有一定人流。相反，通州街街市的人流稀少，生

意不振已人所共知、配套管理不善、空置情況嚴重、租金價格浮動等，早已是大眾瞭

解及署方承認的事實。如果在搬去通州街臨市街市後要保持競爭力，未來租金沒有可

能高於深水埗一帶之布行市值租金；署方必需大幅減底現時的提議租金。  

   再者，以通州街街市之玉石檔的租金與布檔的月租作比較，根本有問題：玉石體積

細少、價值昂貴，存貨佔用地方不多；相反，布匹存貨(60 吋長為布匹普遍長度)佔用

地方龐大，小販現時亦只以十元八塊的方式零售布塊。八折市價租金，根本無視棚仔

布販的負擔能力。 

   

2.3) 搬遷租金釐訂、無視既有政策 

    通州街街市人流稀少、部份檔位更空置多年，按照食環署的現時政策，最多只能

以六折市價投標出租 (空置八個月或以上之街市攤檔)；觀乎 2012 年的政府資料，有

近乎 21%街市檔低於 50%市值租金，絕大部份都是因為小販搬遷以來。現時的未來租

金釐訂，根本無視既定政策!  

 

2.4) 要求大幅度減低現時建議之租金、提供合適的過渡搬遷補償 

我們已在不同場合好多次表明，即使我們願意再次作為開荒牛，亦必需得到政府的主

動協助，包括只收取接大幅減低租金我們亦有多番倡議改建第四及第五座為「一條龍

布藝市集」，以帶動發展第一至第三座零售布販生意。我們要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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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4.1 ) 理應將 50 位布販按照以往的小販搬遷方式處理，包括以發予固定小販牌 或 以

近乎牌費的租金遞入街市安置未來租金呎價應參考現時小販牌費為基礎(約每月$383)，

與布販再進行商討。 

 

2.4.2) 要求設有搬遷過渡安排補償，包括合理的免租期、搬遷津貼、凍租等。以協助

布販適應新的經營環境。 

 

2.4.3) 除了通州街臨時街市之搬遷選擇外，食環署理應體恤棚仔布販之獨特歷史背景，

提供小販牌照予布販作其中一個搬遷選擇。 

 

我們強調，如果租金脫離我們的負擔能力，即使勉強搬遷這個死場，最終只會倒閉收

場! 我們希望，可以有起動及持守生計的機會及可能。 

 

(3) 通州街街市搬遷方案：過橋抽板、剝奪參與 
 

   棚仔是布販多年來依靠自己努力建立深水埗特色的布市場，不同階層背景的顧客都

會來幫襯；棚仔不單服務社區，同時連繫著本地時裝創意業的發展，不少時裝設計學

生、年輕時裝設計師、手作人、電影/電視/舞台劇從業員；更有新加坡設計院校每年組

團來棚仔買布。 
     

為延續棚仔特色，布販與義務規劃師首先在今年初提出，通州街街市第一至五座」

「一條龍布藝市集」之搬遷方案。我們先後舉辦兩次社區規劃工作坊；並將之整理為

「棚仔民間方案」建議書，交予食環署地區總監及區議會主席；他們兩人不單出席規

劃工作坊，更表示支持相關構思：將通州街街市第四座、第五座發展為社區布藝時裝

中心，善用橋底閒置已久的街市空間。 

 

3.1) 食環署意圖抄襲棚仔民間方案、剝奪由下而上參與規劃設計 

    但是，食環署在文件中不單沒有標明搬遷方案是由民間提出，更提及已開始與不

同大學及大專時裝設計院校溝通，了解他們對發展該新布藝市場的意見。我們認為，

食環署現時是意圖抄襲民間方案，卻剝奪布販及各持份者由下而上的參與設計規劃! 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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們一直要求，布販及社區人士成立社企，集體參與日後的社區布藝中心之管理，以保

留棚仔的社區特色；又體現社區創新計劃。 

 

3.2) 忽視布販需要、馬虎裝修重整第一至三座布檔之間隔 
 

  我們亦曾經將由義務設計師有關第一至三座布檔的間隔草圖予深水埗地區總監，我

們亦曾按他對於消防條例作出修改，總監曾聲言會接納有關間隔；但在最近一次會面

中，卻突然反口。現時，第一至三座已經開始裝修，但我們所見到的間隔，根本不適

合賣布；舖位只有 1.2 米深，根本不能存放普遍為 1.5 米長(60 吋長)的布匹；而間隔是

單邊舖位、不是我們所建議的「一檔兩個打對單位」。在裝修前，食環署根本沒有清楚

向我們展示相關圖則；現在完全是「霸王硬上王」，強行迫布販接受。 

 

3.3) 要求政府公開所有在商討過程中之資料、由下而上規劃設計新布藝市集 

3.3.1) 要求政府公開現時的第一至三座的攤檔間隔之圖則；署方須與布販重新規劃街

市劃位，讓布販參與設計，重新釐定面積大小。 

3.3.2) 要求政府交待進展公開過往與設計院校之會議紀錄，包括：哪間間院校有興趣、

曾經出席相關會面、現時與院校商討的營運方式、打算如何處理第四、五座等 

3.3.3) 要求交待第四座、第五座的發展時間表，包括：商戶搬遷、準備標書文件、公

開招標、成立評審委員會 

3.3.4) 政府如何可以確保毗鄰第一至工座的布販，可以直接參與管理建議的布藝中心 

 

(4) 妥善安置通州街臨時街市的無家者 

   我們亦十分關注食環署如何聯同其他部門，妥善處理露宿者問題。我們已經知悉，

政府在未有確認我們的搬遷意願的情況下，曾著手圍封通州街街市旁的露宿者範圍，

引起關注團體的不滿。食環署處理手法只會引起小販與無家者的糾紛，不利社區和諧

及未來的鄰舍關係。事實上，我們的義務規劃師、建築師團隊曾經提出以鄰近政府空

地興建臨時房屋及短期宿舍，以安置通州街臨時街市旁的無家者。我們要求： 

   政府先行與無家者社群談妥搬遷方案、以「不趕絕」為前題處理其安置，包括覓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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興建臨時房屋予無家者等。 

 

(5) 要求撤回農曆年後遷拆期限、設立公開機制與布販重新商討搬遷安置補償 

 

   棚仔搬遷所涉及的居屋項目只有 200 個，但根據 2015 年立法會文件，深水埗區內

已規劃興建 20,000 多個資助房屋單位 (公屋及居屋)；棚仔搬遷未見有迫切性。棚仔搬

遷事宜反映，政府根本欠缺規劃思維，把時裝創意業發展與資助房屋需求置之間，製

造偽對立。我們布販願意考慮搬遷，但前提是政府願意正面回應上述四大訴求!  

    棚仔搬遷去通州街臨時街市牽涉多重問題，包括如何妥善安置通州街橋底露宿者、

如何協助時裝創意業發展、如何善用閒置街市空間等；多月來，我們一直要求政府設

立跨政府部門小組處理棚仔事宜，但至今仍未有任何回應。深水埗區議會曾經討論設

立專責小組動議，但在建制派區議員護航下，以一票之差被否決。過往一年與食環署

地區官員會面商討之方法，根本未能有效處理搬遷事宜，只是閉門造車、黑箱作業! 我

們要求： 

 

5.1) 撤回農曆年後遷拆期限，讓政府與布販有足夠時間商討搬遷安排，直至雙方達成  

   共識。 

5.2) 要求設立跨政府部門專責小組，以公開、公正處理棚仔搬遷事宜；小組內應有食 

   物及衞生局、商貿及經濟發展局、社會福利署、房屋署、食環署等決策官員。 

5.3) 食環署公開棚仔布販過往與署方的閉門會議紀錄； 

5.4) 在政府當局與布販對安置方案未達成任何共識、按照有關建議落成布藝市集之  

前，政府當局不可在期間清場、收回任何排檔 或 收回棚仔土地。 

 

   我們重申，如政府未能與布販達成共識，棚仔布販唯有堅持不遷不拆! 

 

 

欽州街布販市場商販關注組 

二零一六年十二月十二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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